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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公安局举行执法
执勤车辆发放仪式

提升队伍装备水平
本报讯（陈瑜）6月28日，文昌市公

安局举行执法执勤车辆发放仪式，进一
步提升队伍装备水平，增强巡逻防控能
力。

据介绍，此次配发的执法执勤车辆
共计88辆，全部面向基层一线单位发
放。这些车辆的投入使用，将极大提升
基层一线民警、辅警的执勤效率和机动
性，有助于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
力、提升基层战斗力。

在装备发放环节，文昌市公安局相
关负责人为基层单位负责人颁发了执法
执勤车辆钥匙，鼓励他们要充分发挥执
法执勤车辆的优势，积极开展巡逻防控
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王贺 许
妙）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企业员工使用
他人作品用作产品宣传推广，进而获得直
接或间接的商业利益，这种行为是否侵
权？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审理了一起售楼员使用他人拍摄的小区
照片用于楼盘营销的侵权案件。

王某退休后居住在海口某小区，平时
爱好随手拍摄各种风光照片，曾出版个人
摄影画册。王某发现，2020年初，海口某
小区开发商某公司的售楼员姜某、周某在
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宣传图中使用王某拍
摄的该小区照片，并配上在售户型、项目
地址、开发商信息等文案，用于楼盘的广

告营销。
王某认为，某公司未经许可、未署名、

未支付报酬将其拍摄的小区照片用于楼
盘的商业宣传，该行为侵害王某对该作品
享有的发表权、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等著作权，遂起诉至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
产权法院，要求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48
万元。

某公司辩称，售楼员将王某拍摄的小
区照片发布至微信朋友圈的行为，与开发
商无关。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经审
理认为，王某拍摄的涉案照片由近景荷
花、中景别墅和远景天空及云彩构成，体

现了拍摄者对拍摄对象的选择、对拍摄
时机与角度把握以及对拍摄技能的运
用，具有独创性。售楼员姜某、周某未经
著作权人王某许可，在微信朋友圈发布
使用涉案照片制作的楼盘销售宣传图，
侵害王某享有的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
权。王某曾将涉案照片发送给姜某用于
参加小区摄影展，即已同意将作品公之
于众，故不构成对发表权的侵害。姜某、
周某是某公司的员工，从被诉侵权宣传
图的配文来看，姜某、周某在微信朋友圈
发该图的目的是对某公司开发的楼盘进
行商业宣传推广，该行为属于执行工作
任务，由此造成的侵权损害应由某公司

承担。
综上，法院考虑到作品内容、侵权行

为情节、侵权人主观过错及王某作为摄影
记者拍摄的涉案照片能够体现一定专业
能力，判决某公司向王某赔偿经济损失3
万元。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某公
司已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

法官介绍，此案依法保护了摄影作品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并对用人单位工作
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著作权权
益损害时，认定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引导企业注意规范经营活动，提升法
律意识，积极防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
风险。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何
君钰）6月27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开
展联动检查，通过肃清源头、违法查
处、宣传教育等措施，对电动车、摩托
车销售门店进行实地检查，遏制非法
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从源头上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联合执法人员重点检查电动车、摩
托车销售门店是否存在非法改装、拼装

等乱象，对店铺的营业资质、销售情况、
维修登记台账等方面进行详细检查，督
促从业人员合法经营，保证进货渠道正
规、产品质量合格达标，杜绝非法改装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违法行为。

同时，执法人员对门店负责人及店
员进行警示教育，详细讲解非法改装、拼
装车辆的安全隐患，要求负责人要严守
法律法规，坚决杜绝非法改装加装、改变
车辆参数等行为，真正做到遵守规章，守
法经营。

琼中交警联合多部门检查电动车、摩托车销
售门店

杜绝非法改装违法行为

售楼员使用他人照片营销楼盘
开发商被判赔偿拍摄者经济损失3万元

本报讯（孙新武）近日，万宁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公布近期开展执法检查中发
现的未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
的4起典型案例。

6 月 24 日，万宁市市场监管局联
合万宁市综合执法局对万宁万城后安
海鸭餐饮饭店、琼品火焰醉鹅店、朝

天门火锅店、双友鲜鱼汤店未在醒目
位置张贴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未对
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的
违法行为，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并
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万宁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后续万宁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

对餐饮外卖点餐、集中用餐、大型餐宴、
自助餐等重点环节的巡查频次和力度，
并以此次问题为导向，持续加强对餐饮
行业浪费不良行为的监管，同时，督促
餐饮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通过以宣
促防的方式，逐步提高市民的节约意
识。

未主动提醒消费者防止食品浪费

万宁4家餐饮店被警告

海口美兰开展禁毒宣传

禁毒“大篷车”
驶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王聘
钊 陈俏枫 郑丽娟）6月 30日，“美兰
实践派 宣传‘大篷车’”驶进海口市美
兰区海府街道大英社区，通过播放宣
传微视频、5分钟微宣讲、文艺演出、有
奖问答、设置禁毒宣传展板、法律咨
询、惠民志愿服务等市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将理论宣讲与群众生活紧
密相连，普及毒品预防教育，提高人民
群众的禁毒观念。

活动现场进行了禁毒微宣讲，巧
妙地将法律条文、实际案例相融合，以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清晰传达了禁
毒相关法律法规。“大篷车”播放禁毒
宣传片《危险的药物》，以发人深省的
真实案例揭示了毒品的危害，帮助市
民巩固和深化禁毒常识，增强群众防
范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法律咨
询台，开展多个惠民志愿服务项目，
为群众提供多元化、精细化的志愿
服务。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6月 30日
晚，一男子酒后无证驾驶被临高交警
查获。

6 月 30 日 21 时，临高交警依托
“路长制”勤务模式，联合加来派出所
在临高县加来镇前进路路段开展交
通安全整治行动时，发现一辆未悬挂
机动车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
人未佩戴安全头盔，随即将其依法拦
截检查。当执勤警员示意驾驶人出

示驾驶证件时，一股浓浓的酒味扑鼻
而来，执勤警员立即让驾驶人接受检
查。

经现场 4G酒精检测仪检测，驾
驶人符某江体内酒精含量为132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民警
对其身份进行进一步查验时，发现该
驾驶人并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属于
无证驾驶。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当中。

一男子酒后无证驾驶
被临高交警查获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近日，屯昌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石岭坡开
展交通安全宣教活动。

活动现场，宣传交警向石岭坡村村
民发放了“一老一小”“一盔一带”等文
明交通宣传资料，并与他们面对面交
流，解答在交通安全上所遇到的难题，

形象生动地讲解了无证行驶、酒驾醉
驾、未按规定佩戴头盔、未成年人违规
骑行、超载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交
通违法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所
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生命财产安全代
价。同时就如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文
明驾驶、安全出行进行了分析性讲解。

屯昌交警进乡村宣传交通安全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近日，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
七支队结合海岸警察港船岸线管控、
渔船民管理、反走私、反偷渡等实际需
求，组织开展船艇驾驶员实操演练。

“报告指挥中心，我们在开展岸
线巡查工作中发现一艘疑似涉嫌开
展走私行为的船舶，请立刻出动警

力协助进行拦截检查。”记者在儋州
白马井海域见到，该支队参训学员
紧贴实战要求，围绕反偷渡、反走
私、海上紧急救助等训练科目，开展
实操演练。

（记者马宏新 许光伟 通讯员范
耀文 许立诗）

实操演练
提升救援能力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7月3日，一
货车在G98高速公路上爆胎，驾驶人不
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琼海市公安局
交管大队依法查处。

当天凌晨3时30分许，琼海交警在
G98海南环岛高速公路巡逻时，发现一
辆重型仓栅式货车停在应急车道内，且
车辆后方未放置任何警告标志，情况十
分危险。执勤交警见状，立即上前查
看。

据该车驾驶人范某称，其在高速
公路行驶的过程中突发爆胎，于是

立即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内，并下
车检查。他认为应急车道十分宽
敞，不会有意外发生，便没有放置任
何警示标志。了解情况后，执勤交
警对范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为
其详细讲解了车辆在高速公路发生
故障后未放置警示标志会产生的安
全隐患。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琼
海公安交警依法对范某不按规定设置
警告标志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货车高速路爆胎
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驾驶人被琼海交警罚款记分


